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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2025年度企业劳动保障守法

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全市各类企业（用人单位）：
为大力推进劳动保障诚信体系建设，增强人社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针对性和效率，实行用人单位分类监管，督促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履行守法诚信义务，根据人社部《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办法》（人社部规﹝2016﹞1号）和省人社厅《黑龙江省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实施办法》（黑人社发﹝2016﹞84号）有关规定，决定在全市开展2025年度企业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范围

全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以下称用人单位）。

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内容

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信息包括以下指标内容：
1、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
2、订立和执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情况；
3、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
4、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
5、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
6、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7、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
8、遵守劳务派遣规定情况；
9、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规定情况；

10、企业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情况；

11、年度内职工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情况；

12、其他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三、组织实施及评定程序

对企业的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按年度开展，每年评价一次。2025年度的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时间定于2026年4月1至6月30日，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用人单位自评申报阶段（4月1日—4月30日）。

各用人单位按照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内容，对上年度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填写《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申请表》，向肇东市人社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股申报自评情况。

（二）等级评定阶段（5月1日—5月31日）。

人社部门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及企业诚信档案，对企业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审核，由诚信等级评价委员会拟定企业诚信等级，并将拟确定的评价等级书面告知用人单位，并接受用人单位的陈述申辩，最后确定评价等级。

（三）公示公布阶段（6月1日—6月3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过政府网站或当地主要媒体将拟定守法诚信等级的企业向社会公示10天。根据公示结果，6月30日前确定最终诚信评价等级。

四、评价等级标准及结果运用

（一）评价等级标准

按照“科学评价、分类监管”的原则，根据诚信等级评价信息指标内容，诚信等级分为A、B、C三级：

1、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评为A级；

2、企业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但是不属于C级所列的情形的，评为B级；

3、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评为C级：

（1）在上一年度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三次及三次以上的；

（2）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3）因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等严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

（4）拒不履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

（5）无理抗拒、阻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6）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结果运用

建立完善诚信等级评价工作与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结合的工作机制，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根据信用等级高低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实现企业诚信等级评价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中常态化运用。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经营主体，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信用风险一般的经营主体，按常规比例和频次抽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经营主体，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和惩戒。

1、对于被评为A级的企业，无举报或投诉前提下，在一年内可减少或者免除日常巡视检查。

2、对于被评为B级的企业，按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开展监督检查，除举报投诉外，一年内日常巡视检查应不超过2次。加强监督指导，督促并帮助其不断加强劳动保障管理，提高劳动保障诚信等级。

3、对于被评为C级的企业，列入劳动保障监察重点检查对象，实行动态监控。严格实施日常巡视检查、书面审查和专项检查，每年日常巡查不少于2次。

对被评为C级的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对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督促其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经过约谈仍不能改正违法行为的C级企业，列为劳动保障失信企业，并通过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进行公布。当年发生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需要降级的，应重新评价，及时调整其诚信等级。

申报地点

肇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13室（肇东市果园街十二道街）

联系人：丁文友      联系电话：0455-5975882
附： 1、《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申请表》

2、《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认定表》

3、《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评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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